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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格书适用于芜湖新兴新材料产业园有限公司铸件部静压线浇铸冷却除尘系统改造项目。
本规格书提出了芜湖新兴新材料产业园有限公司铸件部静压线浇铸冷却除尘系统改造的相关技术要求。本项目为设备改造项目，文中所述工艺方案仅供参考，投标方在开标前需充分了解和勘察招标方的现场情况，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提出更优方案。上述系统的设计、设备供货、安装、调试等方面工作均由投标方完成。
本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应在投标书中以“对规格书的意见和同规格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规格书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投标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业主进行解决。

投标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投标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产品鉴定证书。
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标准化作业、文明生产必须执行招标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设备采用的技术不得涉及他人的专利，所有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投标方保证招标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

招标内容

表2－1：主要招标内容
	序号
	招标项目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静压线浇铸冷却除尘系统改造
	套
	1
	设计、供货、安装、调试


包括浇铸冷却段整体封闭、已有除尘管网改造、钢结构、袋式除尘器、风机、烟囱及配套公辅设施等。
项目概况

1、现状

铸件部静压线浇铸冷却道由三段组成，浇铸段有12个除尘罩，冷却一段有5个除尘罩，冷却二段有5个除尘罩，除尘罩尺寸为1x1.5m，目前无除尘治理措施，现利用3台60000m3/h风量风机抽风，废气连接至砂处理除尘器过滤处理，因砂处理除尘器处理量不足，无法达到环保要求。
改造内容

将铸件部静压线浇铸区域封闭，预留铁水包吊装通道，并在倒包区域两侧布置除尘吸口，将原有三台风机进行拆除，新增加一台除尘器，处理风量暂定130000m3/h，投标方可根据现场实际提出更优方案，根据将现有的冷却道除尘管道汇总至此除尘器处理排放。除尘器宽度要求不大于4m。
改造要求

粉尘排放检测浓度满足超低排放≤10mg/m³。

平面位置图（参考）

[image: image1.png]] s,

(=2
2
ekt





此图为封闭区域及除尘器位置参考示意图，具体位置及封闭尺寸，由投标方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详细方案。

除尘系统综合技术要求：

1、除尘器出口浓度≤10mg/m3，滤袋材质选用抗静电阻燃抗结漏超细纤维水刺毡，滤料面密度用550g/m2。

2、滤袋笼架材料选用φ3.5mm的钢丝，用10根丝焊接，圆形笼架，撑环φ4.0mm，间距200mm；笼架表面采用热镀锌或有机硅喷涂防腐处理，尺寸与滤袋配套。

3、脉冲布袋除尘器箱体壁板材料选用Q235B，δ＝5mm（国标）的优质板材经压型加工而成，灰斗壁板采8mm（国标）的优质板材及型材组合而成。（花板6mm，立柱方钢）

4、除尘系统设置一套储气罐Q=3立方，供应离线阀和喷吹气源，离线阀设置气动三联件，确保工件正常运行（各气包均设有就地压力表，方便日常检查和维护）。

5、除尘器上箱体顶部设计有坡度，密封盖边沿高于上箱体顶面80mm，密封材料采用软橡胶，以防止积水。

6、布袋除尘器卸灰使用卸料器、螺旋输送机卸至集灰仓，在灰仓出口使用加湿机卸至罐车拉走，且方便日常维护和检修。

7、除尘器灰斗设高位料位计。

8、除尘器本体上下、风机均按国家标准安装梯子平台护栏配套，烟囱设监测平台和监测孔，并设置走梯，采样点位、采样孔、采样平台等按相关规范执行。具体要求：采样位置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4 倍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2 倍直径处，烟囱取样口设置走梯，走梯宽度不小于900mm，取样口平台宽度不小于2米，平台上应有永久性的220V固定电源，至少布设3个16A的三相插座，取样口内径不小于80mm，管长不大于50mm。护栏高度不低于1.2m，平台采用非镂空设计，脚部挡板高度不低于10cm。
9、离线阀要求能实现断气不自动关闭。清灰方式：离线清灰。

10、除尘器及内部所有气路管道，由投标方负责供货。

11、除尘器需增加泄爆阀，风机为防爆型。

12、设备及管道着色，除尘器海灰(75，B05)，风机海灰(75，B05)，除尘管道海灰(75，B05)，电机深豆绿色(29，G09），控制柜玉灰(83，GY11)，其他未说明部分参见《厂区管道及设备着色规范要求》。

13、需满足招标方的现场布置要求。投标方需查看现场，根据现场的尺寸合理布置。

14、供货设备应注明设备厂家，并且不得选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淘汰设备，应选用高效节能产品。照明为高效节能的LED等，电机需采用国家推荐的高效节能目录中的推荐电机，电机使用二级能耗及以上节能电机(GB18613-2012）。

15、风机出口需设置消音器。

16、袋式除尘器安装于地坪上，卸灰口高度据地面4米。地上部分均由投标方负责。
电气设备技术要求

1、除尘器控制

脉冲阀采用PLC控制，对脉冲清灰采取定时和定压差两种方式程序控制，一般在正常状态下采用定压差方式、在停机或检修状态是采用定时方式；具有手动控制，单仓清灰：清灰仓号，脉冲阀阀号显示；停风阀的位置显示。 

可对脉冲清灰气压力检测并报警，因为当压力＜0.08MPa时，有可能气源系统出现故障或脉冲阀故障；当压力＞0.5MPa时，必须及时调节压力至0.30MPa，防止因压力过高，缩短膜片寿命。

2、除尘器的输卸灰控制

除尘器的输卸灰过程分为自动和手动两种，在操作室电脑画面可以实现输卸灰操作并显示输灰系统和工作状态，同时现场设手动操作箱可进行手动卸灰。

3、供配电设计


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能满足除尘系统正常持续运行，并适应除尘系统工艺流程中各项操作要求。电气联锁可靠、简单、经济，电气设备采用效率高、耗能低、性能先进的电气产品，其设备及制造符合IEC最新标准。

低压配电柜及控制中心采用GGD型开关柜，开关柜防护等级不低于IP30。电气低压控制柜设置在除尘器周边，控制柜由招标方考虑设置电气室。

控制系统

本次除尘控制系统按照工艺要求，单独采用一套PLC系统装置进行控制，配置一台系统工控机，工控机设置除尘器附近。

PLC系统主要功能：

（1）除尘器清灰、卸灰及排灰过程状态指示及控制；

（2）除尘器进出、口压力及温度显示、报警；

（3）除尘主风机前后轴承温度指示和报警、震动指示报警、电机前后轴承温度指示和报警，电机定子温度指示和报警，温度指示报警。

控制方式

所有现场电气设备设三种控制方式：进机手动、自动和机旁手动操作方式。监控站画面操作主要实现系统自动操作，机旁操作箱主要用于现场调式、检修和事故处理等工作。

除尘系统设置一套PLC控制系统来控制及监测整个除尘系统的工作过程，通过以太网接口（TCP/IP协议）连接至除尘控制室上位机进行监控，完成网络通讯、系统监控及操作、数据记录及归档和报警记录归档功能。

除尘系统预留以太网接口，保证后期招标方后期数据网络连接，确保能完成与生产线其他部分网络通讯，满足招标方建立相应的生产数据库，同生产管理系统对接。

除尘管网中电动阀门（招标方供货）与除尘器连锁，进除尘器PLC。

（1）系统硬件配置

除尘系统含1套PLC控制器，1台上位机、工控机。

（2）软件系统配置

除尘系统监控系统采用WINCC组态软件，投标方负责PLC系统的软件编程和操作画面制作、系统调试、人员培训及提供相关资料和图纸（所有设备的合格证、说明书；除尘器电器原理图；除尘器使用说明书；除尘器本体图纸；压力容器及安全阀需取特种设备合格证；备件型号及清单）。

（3）自动化仪表

压力和差压变送器采用2线智能变送器，带有就地指示，输出4～20mA-DC。

4、接地

电气设备采用保护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所有正常不带电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均按规程接地。

PLC系统设独立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
招标方与投标方负责范围

1、投标方负责范围

投标方设计范围

★工艺：投标方负责整个静压线浇铸冷却除尘系统的工艺改造设计，包括浇铸冷却段整体封闭、原有管网改造、除尘外网管道、除尘器本体、风机、烟囱及总图布置设计。

★电气：投标方负责整个改造项目的电气及连锁设计。

★土建：投标方负责整个改造项目的土建（包括桩基及支架）设计。

★公辅：投标方负责工艺总图布置、总图运输、设备选型、消防、给排水、通风、采暖、电气、仪表、照明、空调、防雷及保护接地等公辅设计。
★其他：投标方负责提供给招标方整个改造系统总用电负荷电气外线条件及能源介质接点条件。

投标方供货及安装范围

★除尘器本体（包括梯子及平台）、除尘风机及配套电机、消音器、变频器、控制柜、配电柜、工控机及控制系统、浇铸区域封闭、内部管网改造（含支架）、外部管网（含支架）、除尘器进口、除尘器出口、风机、烟囱以及上述之间的管道、储气罐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除尘器配套配电柜至风机及除尘器各用电点之间的动力电缆及控制电缆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投标方负责公辅施设（包括消防、给排水、通风、采暖、电气、仪表、照明、空调、防雷及保护接地等）的供货及安装。

★储气罐出口（包括阀门）至除尘器各用气点之间的管道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除招标方供货及安装范围以外的其他辅助设备的供货及安装均由投标方负责。

★负责整个改造工程的调试。

2、招标方负责范围

招标方设计及施工范围

★招标方只负责整个改造过程中的土建（含桩基）施工。

★招标方只负责将整个系统的电源外线接至投标方提供的配电柜进线接口处。

★招标方负责将压缩空气接至储气罐进口处。

技术资料交付

	序号
	名称
	份数

	1
	设备基础条件图（含荷载、埋件等）
	2份纸质版+电子版，合同生效后一周提供电子版基础条件

	2
	外部气源、电源条件图
	2份纸质版+电子版，合同生效后一周提供电子版条件

	3
	设备安装施工图
	8份纸质版+电子版

	4
	工艺管道施工图
	8份纸质版+电子版

	5
	电气、仪表施工图
	8份纸质版+电子版

	6
	其他（梯子护栏等）安装施工图
	8份纸质版+电子版

	7
	技术资料
	2份纸质版

	8
	设备技术说明书
	2份纸质版


投标文件中必须包含以下材料

1、整个改造系统的初步设计文本及详细图纸资料（要求按工程初步设计规范编制）。

2、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必须分项报价，供货、安装分别单列。主要设备报价清单按给定的格式编写，必须要列出生产厂家。

3、主要设备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生产厂家及备注

	一
	布袋除尘器
	
	
	
	

	1
	除尘器本体
	
	
	
	

	2
	布袋
	抗静电阻燃抗结漏超细纤维水刺毡
	
	
	

	3
	框架
	
	
	
	

	4
	..
	
	
	
	

	5
	..
	
	
	
	

	二
	除尘器入口前管道及支架
	
	
	
	

	1
	浇铸区域封闭及除尘管网改造
	
	
	
	

	2
	管道支架及平台
	
	
	
	

	3
	电动蝶阀
	
	
	
	

	4
	..
	
	
	
	

	5
	..
	
	
	
	

	三
	除尘器出口管道、支架及烟囱
	
	
	
	

	1
	除尘器出口管道
	
	
	
	

	2
	出口管道支架及平台
	
	
	
	

	3
	烟囱
	高于厂房5米；厚度≥8mm
	
	
	

	4
	..
	
	
	
	

	5
	..
	
	
	
	

	四
	除尘器输卸灰系统
	
	
	
	

	1
	..
	
	
	
	

	2
	..
	
	
	
	

	3
	..
	
	
	
	

	五
	风机、电机系统
	
	
	
	

	1
	风机
	
	
	
	

	2
	电机
	二级能耗及以上节能电机(GB18613-2012）
	
	
	

	3
	消音器
	
	
	
	

	4
	..
	
	
	
	

	5
	..
	
	
	
	

	六
	电气仪表
	
	
	
	

	1
	..
	
	
	
	

	2
	..
	
	
	
	

	3
	..
	
	
	
	

	七
	其他配套
	
	
	
	

	1
	平台、栏杆、走梯
	
	
	
	

	2
	空压风管
	
	
	
	

	3
	储灰仓
	
	
	
	含仓顶除尘器

	4
	..
	
	
	
	

	5
	..
	
	
	
	


投标方按以上表格提供完整的供货清单及设备参数，并对所设计设备的完整性、可靠性、先进性和技术可行性负责。
3、工期计划表。投标文件需注明总工期及安装工期。
4、投标人提供的技术标书，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附件1：技术方案详述

附件2：主要设备配置、供货范围及设计、设备分交表

附件3：设计技术资料及其交付进度

附件4：施工技术及实施方案

附件5：人员培训

附件6：技术服务

附件7；保证值和考核办法

附件8：平立面工艺布置图及其他附图

附件9：专利及技术诀窍等

附件10：设备制造标准及出厂前检验

附件11：备件及消耗件清单

附件12：子供货商明细表

附件13：设备交货及建设进度

附件14：资质及业绩表

建安工程要求

1、建安合同付款：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承包人每月20日前向发包人代表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发包人代表收到报告后5日内审核完毕。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发包人次月按审定的上月进度的70%支付承包人工程款，付款前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30万以下无进度款）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7%，留3%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承包人应于发包人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发包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结算审核后承包人及时向发包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2、建安合同考核：本工程的节点工期，另行确定后，作为合同的考核工期。因承包人原因，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壹仟圆整（￥：1000元整）。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贰仟圆整（￥：2000元整）。因承包人原因，工期延误7天以上或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另行选择施工队伍。
若中标方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中标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3、本项目建安工程合同最终结算发票是9%增值税专用发票。

4、施工期间中标人的项目经理在现场时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星期，工作期间离开现场须经发包人代表书面同意。如发现缺岗1天，中标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5、招标方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之外部分中标人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建安合同总价的７‰扣除。

6、中标人需缴纳安全保障金及施工履约保证金60万元整（长期合作单位，需出具承包人已经办理过的证明材料），通过基本账户现汇办理，待承包人承建的所有工程竣工后由承包人提出申请，工程部核实后保证金无息退还给承包人。

7、招标方、中标方须密切配合、相互协商，以使现场施工达到招标人安全管理和现场文明施工要求，接受招标方6S管理，达不到要求的按招标方有关管理办法考核；中标方无条件配合招标方有关安全、消防验收和现场整治、来人参观的临时性安排（须提前通知），如满足不了招标方有关要求，招标方有权临时组织人员处理，其费用按400元/工日计算，从中标方工程款中扣除。

对投标方资质要求

1、对投标方要求

开标前投标方需查看现场，并与业主在工艺方案、配置、平面布置图（新上设备的平面位置）等进行技术交流。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履行合同和履行民事责任的能力，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2）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资金及资信能力；

（3）投标方具备资质满足以下要求：

施工资质：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或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4）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5）能够按国家规定和招标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6）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得在建设过程中或以后运行期间产生法律纠纷问题，由投标方知识产权纠纷产生的连带责任，由投标方负责。

（7）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允许最多2家单位联合组成，并满足上述（1）至（6）项的要求，联合体各成员均要为独立法人资格。

（8）投标方中标后，不能再进行非法转包。

（9）项目经理至少具有相应的国家二级建造师注册人员。

2、投标方需提供近两年来设计风量不小于13万m3/h除尘工程总承包业务成功投运的业绩证明。

